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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 

 

 

南研字〔2021〕2 号 

 

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
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中期考核是综合考察学生思想品德和科学作风、科

研能力和培养潜质的重要手段，是规范学生培养过程，提高培养

质量的重要保障。为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

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考核目的 

第二条  开展中期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，

通过综合考察学生的知识技能、科研能力和研究进展情况，督促

学生认真开展学习和研究，帮助学生及时完成学业任务。 

第三章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 中期考核由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总体负

责。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后，可按学科或相近学科、专业学

位类别成立中期考核工作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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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考核工作小组一般由三名及以上具有副教授（或可

指导硕士生的教师）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导师可参加但不能

担任考核小组组长，鼓励聘请校外专家作为考核小组成员。考核

小组设组长一人，秘书一人（由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

任）。 

第四章 考核时间 

第五条  中期考核应与培养各环节紧密结合，考核时间原则

上安排在第三学期末完成，具体时间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学科特

点自行确定并严格按计划开展考核。 

第五章 考核形式 

第六条  中期考核重在考察学生对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

识的掌握程度、研究进展情况，以及是否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

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 

第七条  考核方式可包括但不限于笔试、面试、实验或实践

等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知识、创新能力以及完成论文潜

力等情况。具体要求、评价指标和权重由各学院自定。 

第六章 考核结果 

第八条  中期考核的成绩可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。成

绩评定由中期考核工作小组确定，如遇重大分歧无法评定者，应

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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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中期考核不合格的须参加二次考核，各培养单位参

加二次考核学生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%。二次考核应按以下方

式进行： 

在第一次考核完成 3-6 个月后，由各培养单位组成考核小组

进行二次考核；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，培养单位可视情况做出延

期半年或者一年的决定，或根据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作退学处理。 

第十条  考核过程要有相应记录，考核完毕后详细填写《南

开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登记表》，对被考核的硕士研究

生做出结论性意见，并由考核小组签字。考核结果经相关院长审

核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 中期考核结果应作为硕士研究生公能奖学金评

定的参考依据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 对于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规定期限内，由硕

士研究生本人向培养单位提出复议申请。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

的，可向校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申请仲裁。校研究生教育指导

委员会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
第十三条  各培养单位应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学科特点，制定

中期考核实施细则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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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

自 2020 级开始执行。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 

 

 


